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班修業辦法

九十年八月廿九日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
九十一年六月廿一日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所務會議通過

九十一年十一月廿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通過

九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通過
九十四年八月十八 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

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

九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

九十七年七月九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所務會議通過          
第1條  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提升學生學術專業能力，特 

依據本校學則訂定本辦法。

第2條   凡本所宗教研究組碩士班學生至少必須修滿三十二學分（不包含畢業

論文四學分），其中必選(修)至少十七學分，選修至少十五學分。

第3條   凡本所佛學組碩士班學生至少必須修滿三十二學分（不包含畢業論文四

        學分），其中必選(修)至少十四學分，選修至少十八學分。

第四條  必修與選修課程分述如下：

        一：必修部分：

（1） 論文寫作方法指導（二學分，兩組必修）、宗教學基本問題討論（三學分，限宗教研究組）
        二：必選部分：

（一）宗教學方法論：宗教研究組五門至少選二門（各二學分），佛學組五門至少選一門（二學分）。
（二）宗教專題：宗教研究組六門至少選二門（各二學分）；佛學組五門至少選一門（二學分）。
（三）外文名著選讀：宗教學暨佛學英文名著選讀與宗教學暨佛學日文名著選讀任選一門（全年課，上下學期各二學分），兩組必選。
（四）佛典語文：宗教研究組免修；佛學組梵文、藏文、巴利文、佛典漢語四門至少選一門（全年課，上下學期各一學分）。
第5條 二：選修部分：宗教研究組至少十五學分，佛學組至少十八學分。

第6條   凡必修學分，學生必須在本所（含佛學中心）修課；選修學分允許學生

跨所選課，唯所選課程應經所長同意，且至多以九學分（應含外所主開，
本所副開之課程）為限。外籍生修課學分數得酌減為廿四學分。
第7條   一般生前三學期每學期應選修七至十二學分，在職生每學期至少需選修一門課程，最多不超過九學分。

第8條   每學期累計修習學分數距畢業學分數若在七學分以下者，最少需修習一
門課程。

第9條   曾於大學系所或研修學院取得碩士學位者，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，於一
年級入學時向本所申請免修「論文寫作方法指導」課程。

第10條   曾於大學系所或研修學院修習「梵文」、「巴利文」、「藏文」、「佛典漢語」
等語文課程一年以上者，得提出相關事證，於一年級入學時向本所申請
免修該語文課程。

第十條  碩士班學生不得選修本校在職專班課程。

第十一條  兩組學生入學後一年可申請轉組，轉組後修業學分依照新組之規定辦

理。  

第十二條  本辦法適用於本所九十七學年度入學新生。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學生選課須知辦理之。

第十三條 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，送院及教務處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